
 

证券代码：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8-006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临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扩建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临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以下简称 “扩建项

目”或“项目”），为日处理 750 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合同名称：《临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特许经营协议”） 

 合同对应项目规模及投资金额：本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 750 吨，总投资

约为人民币 26,000 万元，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

自有资金不超过 12,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项目实施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

响。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因素，存在项目审批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

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业、税

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签署特许经营协议概述 



 

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上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董事认真审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投资临海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的议案》，同意批准公司投资、建设、运营本项目，同意授

权管理层与政府部门签署扩建项目的后续合作协议，批准不超过12,000万元自有

资金投资于本项目，同意由临海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海伟明”）

或公司新设子公司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并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需求以货

币方式适时对临海伟明或对新设子公司进行出资，最终增资或新设子公司自有资

金投入不超过12,000万元。项目自有资金投入与投资总额差额部分由实施主体向

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授权管理层签署后续融资协议。 

2018年1月19日，公司与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就投资建设临海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工程签署了《临海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

协议》。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临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 750 吨，采用 BOT（“建

设-运营-移交”）方式，投资总金额约人民币 26,000 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

过 12,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项目位于临海市邵家渡街道钓鱼亭村，特许经营

期限为 30 年。本项目工程建设期为 11 个月。 

（二）对临海伟明或新设子公司出资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需求，公司可选择以货币方式对临海伟明进行增资

或对新设子公司出资实施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总金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拟

增资的临海伟明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目前注册资本 4,200 万元，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临海伟明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住所：临海市邵

家渡街道钓鱼亭村；法定代表人：陈革。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临海伟明总



 

资产为 222,258,710.93 元，净资产为 140,718,041.98 元，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

58,224,424.97 元（以上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

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临海伟明总资产为  217,145,811.86 元，净资产为

151,120,111.70 元，公司 2017 年 1 月至 9 月的营业收入 42,213,225.55 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新设子公司具体情况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 

三、特许经营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法定代表人，王黎明；法定地

址，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 8 号。 

（二）乙方，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注册资本，

68,781 万元；住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开发区梧慈路 517 号；经核准的经营范围

为：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固废处理工程、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

环保工程的设计、投资咨询、施工、运营管理及技术服务，垃圾、烟气、污水、

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危险废物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环保设备的制造、

销售及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凭许可证

经营）。 

四、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一期工程指“临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位于临海市邵家渡街道钓鱼亭村，规模为日处理 700 吨垃圾，由临海市伟明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运营维护。二期工程指“临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

位于临海市邵家渡街道钓鱼亭村（一期工程厂区红线位置及新增用地 6.36 亩），

一期工程基础上再扩建日处理 750 吨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二）特许经营权：甲方授予乙方在工程特许经营期内拥有垃圾处理特许经

营权，并在移交日将项目移交给甲方或甲方指定机构。 

（三）特许经营权经营期：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 

（四）项目建设期：自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算，二期工程前期审批手续办

理 6 个月，二期工程建设期 11 个月。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工期延误的除



 

外。 

（五）垃圾处理费：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一期工程特许经营期延长至二期

工程特许经营期限届满之日，并对一期工程的垃圾处理费进行调整。二期工程垃

圾处理费单价依据上网电价 0.65 元/千瓦时（含税）等要素为基础进行测算。 

（六）一期工程技改提升：乙方应当自二期工程特许经营期起算之日起，14

个月内完成一期项目技改提升。 

（七）争议解决方式：甲乙双方就协议履行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

商达成一致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并遵照执行。无法达成一致，双方可以依法向

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对外投资、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将增加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提高公司未来营业收入。

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而

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本项目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

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

极影响。 

六、对外投资、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批

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

足、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临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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